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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土之聲廣播股
份有限公司

91.7M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393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06

大慶俱樂部 104/01/17 
15:00~18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104年1月17日15時至18時播送「大慶俱樂
部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3小時，依規定得播
出27分鐘廣告，實際播出44分22秒廣告，廣告
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
第31條第1項規定，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
定，予以警告。

警告 NT$01

中華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

1350k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419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09

台北之聲 103/12/05 
10:00~12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103年12月5日10時至12時播送「台北之聲」節
目，主持人節目以口述介紹之方式，推介「魚
油、葉黃素」等商品，說明前揭商品之療
效、成分、價格（魚油1罐900元、葉黃
素1罐1,500元）、贈送活動（魚油平時買2罐
送1罐，12點以前訂購3罐送2罐）、折扣（葉黃
素買2罐打8折，再送1罐）、特色、服用方
法（1天1粒）及29703456訂購服務電話等商業
資訊，並與廣告相搭配，以吸引聽眾購買，明
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
目明顯分開。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
段規定，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罰
鍰4千元（折合新臺幣1萬2千元）。

罰鍰 
NT$12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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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樹下廣播電台
股份有限公司

90.5MHz 通傳內容字 
1040005074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10

台灣radio 103/07/11 
08:00~10:00

廣告未經衛
生主管機關
核准(廣電
法第34條)

受處分人經營之大樹下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0.5MHz/臺北地區）103年7月11日8時
至10時於「台灣Radio」節目播出「玻尿酸精華
液」化粧品廣告，內容涉有：「……生醫級玻
尿酸精華液……所謂精華液已經是非常高級
的……其實你常抹生醫級玻尿酸精華液……我
們用抹的不用打的，你常打人家花好幾萬我們
花幾千元，你認真抹就讓你的皮膚細紋會減
少，人會愈來愈美……玻尿酸精華液有在抹好
朋友大家都知道，……你如果說生醫級玻尿酸
精華液長期使用，我們的細紋就會變的很
淡，較不會很厚，皺紋很多，皮膚會

罰鍰 
NT$9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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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，……要改變皮膚顏色，你記得讓你看起來
更年輕，生醫級玻尿酸精華液好朋友一定要
用……没錯我特別要推薦給你，生醫級玻尿酸
精華液……我們才賣
你1,800元，29551234……如果有吃膠原蛋白朋
友這些女性朋友用生醫級玻尿酸精華液同
時……使用皮膚就會綿就會讚，尤其生醫級玻
尿酸精華液可以改善我們較粗皮膚，讓我們皺
紋變細……要讓你皮膚變的亮澤，讓你毛細孔
變細皮膚很潤，皮膚的色澤如果不平均，常抹
一段時間後較年輕，抹起很好整體，皮膚感到
很舒適，……」等言詞，未依規定事先申請廣
告核准，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
獲，移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查處，認定違反化
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，並經該廣
告託播者濟人堂藥粧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
於103年10月16日至該局說明，坦承不諱，違規
屬實；此有該局104年1月20日北市衛食藥字
第10430542000號裁處書可稽，並副知本會在
案。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規廣告之行為，已違
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規定。

成功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

936kHz 通傳內容字 
1040004772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11

心靈快樂出
帆

103/11/10 
08:00~10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成功廣播電臺（頻
率AM936kHz/高雄地區）103年11月10日8時
至10時播送「心靈快樂出帆」節目，主持人以
口述方式推薦「四重溪恆春半島」泡湯旅遊行
程之內容、價錢，並提供服務電
話0800-002777等資訊，宣傳及推介特定服
務，以吸引聽眾購買，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
定服務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，此有
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反
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
罰鍰 
NT$9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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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調頻廣播股
份有限公司

88.9M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408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16

幸福酸甘甜 103/11/25 
12:00~14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北部調頻廣播電臺（頻
率FM88.9MHz/基隆地區）103年11月25日12時
至14時播送「幸福酸甘甜」節目，主持人以口
述及與聽眾電話互動方式推介「銳利
明」及「高健錠」等產品，除說明產品功能(銳
利明讓眼睛不會流眼油、痠澀痛；高健錠可快
速消除疲勞恢復體力和元氣)、成分(高健錠有
高單位B群、膽鹼、氮氨酸、人蔘皂甘)、價
格(銳利明1罐30粒800元；高健
錠1罐60粒900元)、促銷優惠活動(買3,000元產
品就送收音機)及服務電
話24246699，0918-860128外，並與廣告搭
配，以吸引聽眾購買，明顯以節目形式為特定
商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。此有本
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碟可稽，已違
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
罰鍰 
NT$12,000

5

全球之聲廣播股
份有限公司

92.5MHz 通傳內容字 
1040005756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26

人生之路 103/02/02 
08:00~10:00

違背政府法
令-化粧品
衛生管理條
例

受處分人經營全球之聲廣播電臺（頻率FM92.5 
MHz）103年2月2日8時至10時於「人生之路」節
目播送「娜娜米胎盤素」化粧品廣告，已違反
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第2款後段及同法
第34條規定。

罰鍰 
NT$9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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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利之聲廣播股
份有限公司

1188k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638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26

可可俱樂部 104/02/10 
18:00~19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勝利之聲廣播電臺（頻
率AM1188KHz）104年2月10日18時至19時播
送「可可俱樂部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1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廣告，實際播
出16分11秒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
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，依同
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罰鍰6千元（折合
新臺幣1萬8千元）。

罰鍰 
NT$18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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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鄉之聲廣播電
台股份有限公司

90.7MHz 通傳內容字 
1044800661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2/26

美麗人生 104/02/10 
10:00~12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受處分人經營愛鄉之聲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0.7MHz）104年2月10日10時至12時播
送「美麗人生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，依
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，實際播出29分32秒廣
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，此有本會廣
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反廣播電
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。

警告 NT$08

核處金額：NT$150,000元件件罰鍰： 警告： 2 6 撤銷： 0 件


